
 一 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〆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〆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對 於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凌 晨 之 大 火

， 未 能 於 第 一 時 間 完 全 掌 握 、 處 置 全 般 狀 況 ， 忽 略 該 起 火 點 可 由 三 個 方

位 部 署 消 防 救 災 車 輛 ， 亦 未 詢 明 「 大 囍 市 」 即 為 八 層 樓 之 建 築 物 ， 造 成

蘆 洲 及 慈 福 分 隊 三 十 二 公 尺 之 雲 梯 車 無 法 出 勤 ， 核 有 指 揮 調 度 不 當 之 失 々

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對 於 類 如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未 能 實 質 督 導 公 寓 大 廈 之 維

護 管 理 ， 致 該 社 區 住 戶 將 門 廳 做 為 川 堂 供 社 區 共 用 且 大 量 停 放 機 車 ， 亦 未

妥 善 規 劃 巷 道 停 放 機 車 之 問 題 ， 致 夜 間 汽 、 機 車 恣 意 停 放 ， 影 響 救 災 動 線

及 搶 救 速 度 ， 且 未 能 落 實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維 護 保 養 及 檢 修 申 報 ， 均 有 違 失

。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〆  

民 國 ( 下 同 )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時 五 十 四 分 台 北 縣 蘆 洲 市 民 族 路 四 二 二 巷 一 一

四 弄 十 三 至 三 十 一 號 大 囍 市 社 區 發 生 火 災 ， 該 社 區 一 樓 住 戶 邱 春 生 及 徐 瑞 琴 夫 婦 於 九 十

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凌 晨 因 故 發 生 爭 吵 ， 徐 女 由 屋 內 走 至 門 廳 ， 將 易 燃 性 調 漆 用 之 「 香 蕉

水 」 往 身 上 潑 灑 ， 隨 即 引 燃 自 焚 ， 造 成 停 放 於 門 廳 之 六 十 四 部 機 車 竄 燒 ， 致 許 家 賓 等 十

五 人 死 亡 ， 七 十 三 人 輕 重 傷 ， 災 情 慘 重 。  



 二  

一 、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之 執 勤 員 未 能 於 第 一 時 間 完 全 掌 握 、 處 置 全 般

狀 況 ， 忽 略 該 起 火 點 可 由 三 個 方 位 部 署 消 防 救 災 車 輛 ， 致 延 誤 緊 急 救 援 之 先 機 〆  

( 一 ) 依 據 「 各 級 消 防 機 關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作 業 規 定 」 第 四 條 規 定 略 以 〆 「 各 級 指 揮 中

心 基 本 編 組 及 職 掌 ， 執 勤 官 、 執 勤 員 之 主 要 職 掌 分 別 為 受 命 救 災 救 護 之 指 揮 、 調 度 、

聯 繫 ， 全 般 災 情 狀 況 之 分 級 陳 報 及 襄 助 執 勤 官 掌 握 、 處 置 全 般 狀 況 ， 受 理 報 案 與 受

理 災 情 報 告 查 詢 。 」 詢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查 復 〆 「 本 案 於 一 時 五 十 四 分 由 該 局 救

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執 勤 員 侯 家 雄 第 一 時 間 受 理 ， 得 知 現 場 為 騎 樓 機 車 發 生 火 警 後 ， 未

掛 斷 電 話 立 即 線 上 同 步 派 遣 蘆 洲 、 成 功 及 慈 福 等 三 個 分 隊 人 車 出 勤 。 」 其 詳 情 如 次 〆 

順 序  出 動 單 位  車 種 ( 或 無 線 電 代 號 ) 出 發  到 達  主 要 任 務  搶 救 部 署 位 置  出 勤 人 員  

一  蘆 洲  

分 隊  

水 箱 車 ( 蘆 洲 １ ６ ) 

一 時
五 十

六 分  

二 時
一 分  

主 力 攻 擊 車  四 二 二 巷 一 一 四 弄  警 消 三 名 、 消 防

役 三 名  二  水 箱 車 ( 蘆 洲 １ ７ ) 中 繼 水 源  四 ○ 八 巷  

三  成 功  

分 隊  

水 箱 車 ( 成 功 １ ６ ) 二 時
二 分  

主 力 攻 擊 車  四 ○ 八 巷  警 消 五 名 、 消 防

役 一 名  四  救 護 車 ( 成 功 ９ １ ) 火 場 待 命  ( 無 ) 

五  

慈 福  

分 隊  

水 箱 車 ( 慈 福 １ ６ ) 一 時
五 十

八 分  

二 時
六 分  

攻 擊 車  四 ○ 八 巷  

警 消 六 名 、 消 防

役 二 名  

六  水 庫 車 ( 慈 福 ６ １ ) 中 繼 水 源  四 ○ 八 巷  

七  救 護 車 ( 慈 福 ９ １ ) 火 場 待 命  ( 無 ) 

( 二 ) 查 台 北 縣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災 害 現 場 北 側 臨 二 十 二 公 尺 水 溝 用 地 （ 即 民 族 路 四 ○ 八

巷 ） ， 南 側 臨 接 八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， 與 指 定 六 公 尺 寬 度 現 有 巷 道 會 合 銜 接 所 形 成 之 喇

叭 型 道 路 ( 即 民 族 路 四 二 六 巷 六 六 號 附 近 ) ， 西 側 臨 接 三 〃 一 公 尺 至 六 公 尺 不 等 之 巷

道 ( 即 民 族 路 四 二 二 巷 一 四 八 弄 ) 。 本 案 起 火 點 為 民 族 路 四 二 二 巷 一 一 四 弄 一 七 號 一



 三  

樓 門 廳 處 ， 兩 側 通 道 分 別 連 接 四 二 二 巷 一 一 四 弄 ( 可 由 四 ○ 八 巷 、 四 二 六 巷 出 入 ) 及

四 二 二 巷 一 四 八 弄 ( 靠 近 仁 愛 街 ) ， 由 火 災 現 場 帄 面 及 物 品 配 置 圖 可 知 ， 起 火 點 距 離

四 二 二 巷 一 四 八 弄 出 入 口 較 近 ， 惟 一 四 八 弄 之 現 有 巷 道 僅 三 〃 一 公 尺 至 六 公 尺 不 等 ，

且 緊 臨 該 社 區 之 違 建 鐵 皮 屋 處 ( 一 四 八 弄 二 之 一 號 ) 僅 有 路 寬 四 〄 一 公 尺 。  

( 三 ) 又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提 供 之 搶 救 部 署 圖 可 知 ， 部 署 於 四 一 二 巷 五 九 號 消 防 栓 前 之 消 防 車

輛 ， 分 別 為 無 線 電 代 號 三 重 １ １ ( 未 有 派 遣 資 料 ) 、 新 莊 １ ６ ( 二 時 十 六 分 派 遣 ) 及 新

莊 １ １ ( 二 時 十 六 分 派 遣 ) 。 詢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查 復 〆 「 唯 一 靠 近 四 二 二 巷 一 四

八 弄 之 位 置 係 三 重 １ １ ， 當 時 三 重 １ １ 由 四 ○ 八 巷 進 入 後 左 轉 四 二 二 巷 八 十 二 弄 再

行 右 轉 四 二 二 巷 內 至 路 底 ， 佔 據 四 二 二 巷 五 九 號 前 之 地 上 式 消 防 栓 後 出 水 二 線 ， 一

線 經 四 二 二 巷 一 四 八 弄 延 伸 水 線 搶 救 ， 一 線 中 繼 水 源 給 新 莊 一 六 。 」 詢 據 台 北 縣 政

府 消 防 局 查 復 〆 「 目 前 台 北 縣 一 一 九 集 中 受 理 報 案 系 統 中 內 建 電 子 地 圖 ， 可 供 即 時

查 詢 台 北 縣 境 內 之 道 路 概 況 々 惟 仍 無 法 得 知 當 地 是 否 因 停 放 車 輛 ， 導 致 通 道 過 於 狹

窄 ， 而 影 響 消 防 車 輛 之 進 出 ， 需 待 救 災 人 員 到 達 現 場 後 回 報 現 場 狀 況 。 於 二 時 一 分

由 民 眾 來 電 報 案 ， 執 勤 員 詢 問 後 得 知 現 場 為 七 層 樓 建 築 物 （ 實 際 為 八 樓 ） 。 」  

( 四 ) 惟 由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提 供 之 通 話 內 容 可 知 ，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之 執 勤 員 雖 經 一 次

民 眾 報 案 提 及 「 四 二 二 巷 一 四 六 號 這 邊 」 與 三 次 提 及 「 仁 愛 街 」 ， 惟 均 以 「 民 族

路 火 災 已 派 員 出 動 」 、 「 正 在 路 上 」 、 「 人 趕 快 出 來 」 、 「 往 頂 樓 疏 散 」 、 「 是

機 車 還 是 房 子 著 火 〇 」 「 有 沒 有 人 被 困 〇 」 回 答 ， 並 未 詢 問 建 築 物 結 構 型 式 、 起



 四  

火 點 相 關 位 置 、 影 響 住 戶 之 數 量 等 事 宜 ， 對 於 縱 火 類 型 引 燃 機 車 等 易 燃 物 之 瞬 間

火 災 未 能 慎 重 因 應 ， 第 一 時 間 僅 有 「 樓 下 騎 樓 機 車 著 火 」 之 概 念 ， 亦 忽 略 該 起

火 點 可 由 三 個 方 位 部 署 消 防 救 災 車 輛 ， 於 緊 急 救 難 之 黃 金 時 間 未 能 掌 握 、 處 置

全 般 狀 況 ， 消 防 勤 務 之 規 劃 、 指 揮 、 調 度 未 有 準 據 ， 明 顯 延 誤 救 援 之 先 機 。  

二 、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一 一 九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受 理 報 案 ， 執 勤 員 未 詢 明 「 大 囍 市 」 即 為

八 層 樓 之 建 築 物 ， 造 成 蘆 洲 及 慈 福 分 隊 三 十 二 公 尺 之 雲 梯 車 無 法 出 勤 ， 核 有 指 揮 調

度 不 當 之 失 〆  

( 一 ) 依 據 「 各 級 消 防 機 關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作 業 規 定 」 第 五 條 略 以 〆 「 消 防 大 隊 指 揮 中

心 狀 況 處 置 區 分 ， 有 關 指 揮 調 度 〆 一 、 狀 況 發 生 ， 立 即 指 揮 調 度 轄 區 中 分 隊 。 二 、

派 遣 備 勤 、 待 命 服 勤 人 員 。 三 、 報 請 支 援 人 員 … 。 」 又 查 蘆 洲 、 成 功 、 慈 福 等 三 分

隊 之 位 置 、 人 員 、 配 置 車 輛 表 列 如 次 〆  

分  隊  別  地 址  消 防 人 員 數  當 天 值 勤 人 數  配 置 車 輛  

蘆 洲 分 隊  蘆 洲 市 三 民 路 六 ○ 七 號  十 四  五  

一 、 水 箱 車 三 輛 。  

二 、 水 庫 車 、 三 十 二 公 尺 雲 梯 車 、 化 學 車 、

器 材 車 、 救 護 車 各 一 輛 。  

成 功 分 隊  蘆 洲 市 中 山 二 路 九 四 號  八  五  水 箱 車 、 救 護 車 各 二 輛  

慈 福 分 隊  三 重 市 溪 尾 街 三 ○ 一 號  十 八  六  

一 、 水 箱 車 、 水 庫 車 、 三 十 二 公 尺 雲 梯 車 、

器 材 車 各 一 輛 。  

二 、 移 動 式 邦 浦 一 台 。  

三 、 救 護 車 二 輛 。  

( 二 ) 詢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查 復 〆 「 本 案 持 續 接 獲 民 眾 來 電 得 知 現 場 為 集 合 住 宅 ， 騎 樓



 五  

機 車 火 勢 猛 烈 已 延 燒 至 住 宅 後 ， 旋 即 於 二 時 ○ 分 及 二 時 十 分 派 遣 離 火 場 最 近 的 三 重

分 隊 五 十 公 尺 雲 梯 車 及 福 營 分 隊 十 五 公 尺 雲 梯 車 前 往 支 援 救 災 。 」 又 對 於 五 樓 以 上

建 築 物 因 樓 層 高 度 無 法 用 雙 節 梯 加 掛 梯 方 式 到 達 ， 故 依 樓 層 之 差 別 、 道 路 寬 度 及 路

面 傾 斜 度 考 量 ， 分 別 適 用 三 十 二 公 尺 及 五 十 公 尺 雲 梯 車 ， 本 案 排 除 道 路 限 制 外 ， 實

無 使 用 十 五 公 尺 雲 梯 車 之 必 要 。  

( 三 )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一 一 九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執 勤 員 受 理 報 案 時 未 詢 明 「 大 囍 市 」 即

為 八 層 樓 之 建 築 物 ， 第 一 時 間 未 派 遣 蘆 洲 及 慈 福 分 隊 之 三 十 二 公 尺 雲 梯 車 出 勤 ，

致 該 二 分 隊 已 無 其 他 執 勤 員 可 駕 駛 雲 梯 車 ， 後 於 二 時 正 始 派 遣 距 離 現 場 八 〄 六 公 里

之 三 重 分 隊 出 動 五 十 公 尺 雲 梯 車 ， 惟 三 重 分 隊 五 十 公 尺 雲 梯 車 因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( 坐 落

於 民 族 路 四 ○ 八 巷 及 四 二 二 巷 八 二 弄 口 ) 造 成 巷 道 寬 度 縮 減 ， 而 無 法 進 入 現 場 參 與 救

災 ， 造 成 民 眾 於 三 時 二 十 分 左 右 使 用 緩 降 機 不 當 ， 致 頭 骨 出 血 等 意 外 發 生 ， 核 有 指

揮 調 度 不 當 之 失 。  

三 、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中 央 及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， 惟 對 於 類 如 蘆

洲 大 囍 市 社 區 報 備 成 立 在 案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， 卻 未 能 實 質 督 導 公 寓 大 廈 之 維 護 管

理 ， 致 該 社 區 住 戶 將 門 廳 做 為 川 堂 供 社 區 共 用 且 大 量 停 放 機 車 ， 危 及 公 共 安 全 ， 核 有

疏 失 〆  

( 一 ) 按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一 條 規 定 〆 「 為 加 強 公 寓 大 廈 之 管 理 維 護 ， 提 昇 居 住 品 質 ，

特 制 定 本 條 例 。 」 同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， 主 管 機 關 在 中 央 為 內 政 部 ， 在 縣 為 ( 台 北 ) 縣



 六  

政 府 。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〆 「 住 戶 不 得 於 防 火 間 隔 、 防 火 巷 弄 、 樓 梯 間 、 共 同 走

廊 、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等 處 所 堆 置 雜 物 、 設 置 柵 欄 、 門 扇 或 營 業 使 用 ， 或 違 規 設 置 廣 告

物 或 私 設 路 障 及 停 車 位 侵 佔 巷 道 妨 礙 出 入 。 」 第 三 十 九 條 亦 規 定 ， 住 戶 違 反 上 開 規

定 者 ， 由 直 轄 市 、 縣 ( 市 )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台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同 條 例

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取 得 建 造 執 照 之 公 寓 大 廈 ， 應 依 本 條 例 規

定 成 立 管 理 組 織 。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〆 「 公 寓 大 廈 之 起 造 人 或 建 築 業 者 ， 不 得

將 共 用 部 分 ， 包 含 法 定 空 地 、 法 定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及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讓 售 於 特 定 人 或 為

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以 外 之 特 定 人 設 定 專 用 使 用 權 或 為 其 他 損 害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權 益 之 行

為 。 」 又 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〆 「 依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成 立 管

理 組 織 者 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應 依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， 互 推 召 集 人 一 人 召 開

第 一 次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訂 定 規 約 ， 並 向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。 」  

( 二 )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建 築 物 之 建 造 執 照 號 碼 為 八 二 蘆 建 字 第 一 五 八 六 號 ， 建 造 執 照 起 造

人 「 富 仁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」 代 表 人 曹 雅 芳 、 設 計 暨 監 造 人 陳 隆 斌 建 築 師 ， 於 八 十

二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向 台 北 縣 政 府 申 請 建 照 ， 八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核 准 建 造 執 照 。

又 該 社 區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業 經 蘆 洲 市 公 所 依 據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及 公 寓 大 廈 管

理 組 織 申 請 報 備 處 理 原 則 規 定 ，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蘆 工 字 第 九 ○ 一 ○ 三 ○ 二 五

號 函 核 准 報 備 成 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在 案 。 核 該 社 區 係 四 棟 樓 高 八 層 之 建 物 ， 居 民

二 五 ○ 戶 ， 屬 地 狹 人 稠 樓 高 之 新 型 態 都 市 化 社 區 ， 惟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現 場 訪 查 臨 時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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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 會 主 任 委 員 黃 崑 興 先 生 及 九 十 年 間 申 請 報 備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陳 憶 強 先 生 表 示 〆 「 九

十 年 二 月 依 法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， 係 期 望 以 合 法 登 記 有 案 之 管 理 委 員 會 與 建 商 進 行 消

防 、 污 水 處 理 等 公 共 設 施 ， 及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所 定 每 戶 繳 納 之 二 萬 元 管 理 費 之 點 交 及

移 交 。 當 時 住 戶 雖 表 示 願 意 運 作 ， 惟 因 與 建 商 移 交 事 宜 及 住 戶 繳 交 之 管 理 費 未 移 交

等 長 期 糾 紛 ， 期 間 雖 透 過 民 意 代 表 與 建 商 進 行 協 調 但 均 未 果 ， 進 而 造 成 管 理 委 員 會

財 務 困 難 。 本 案 係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公 佈 前 之 建 照 ， 依 法 無 頇 提 撥 公 共 基 金 ， 在

管 理 費 之 財 源 窘 境 情 形 下 ， 公 共 設 施 未 能 維 護 管 理 ， 造 成 住 戶 均 不 願 也 不 敢 擔 任 主

任 委 員 或 委 員 職 務 。 因 而 自 九 十 年 二 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至 今 ， 仍 未 依 社 區 規 約 規 定

運 作 及 改 選 委 員 ， 致 無 管 理 權 人 統 籌 相 關 事 宜 。 」  

( 三 ) 另 本 院 詢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復 〆 「 經 調 卷 及 派 員 現 場 勘 查 ， 並 向 臨 時 自 救 會 主 任 委 員

黃 崑 興 先 生 訪 談 結 果 ， 原 核 准 使 用 執 照 卷 內 竣 工 帄 面 圖 說 於 一 樓 門 廳 設 有 鋁 門 窗 構

架 ， 惟 現 場 已 無 設 置 ， 係 該 社 區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後 被 拆 除 。 至 於 門 廳 之 設 置 ， 原 係 為

方 便 社 區 管 理 住 戶 進 出 之 門 禁 管 制 ， 其 屬 『 共 用 部 分 』 ， 社 區 住 戶 將 門 廳 做 為 川 堂

供 社 區 共 用 且 停 放 機 車 。 」 又 依 據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〆 「 公

寓 大 廈 未 組 成 管 理 委 員 會 且 未 選 任 管 理 負 責 人 時 ， 以 第 二 十 五 條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互 推

之 召 集 人 或 申 請 指 定 之 臨 時 召 集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。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無 法 互 推 召 集 人 或

申 請 指 定 臨 時 召 集 人 時 ， 住 戶 得 申 請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住 戶 一 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。 」

有 關 任 期 屆 滿 之 管 理 委 員 應 依 規 約 規 定 辦 理 改 選 事 宜 ， 經 詢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復 〆 「 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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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未 依 規 定 改 選 ， 亦 從 未 來 函 向 台 北 縣 政 府 申 請 依 上 述 規 定 指 定 住 戶 一

人 為 管 理 負 責 人 。 」  

( 四 ) 綜 上 ，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分 別 為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中 央 及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， 惟 對

於 類 同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報 備 成 立 在 案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， 卻 未 能 實 際 運 作 公 寓 大

廈 之 管 理 維 護 ， 在 法 令 、 制 度 及 民 政 、 里 政 面 均 未 曾 實 質 督 導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之 效 果 ，

造 成 該 社 區 住 戶 將 方 便 社 區 實 施 門 禁 管 制 之 門 廳 改 為 供 停 放 六 十 四 輛 機 車 之 川 堂 ，

致 大 火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。 為 避 免 社 區 公 共 門 廳 停 放 機 車 影 響 公 共 安 全 之 情 形 ， 及 鑑 於

鐵 窗 妨 礙 人 員 逃 生 與 消 防 救 災 之 功 能 ， 內 政 部 於 研 修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之 規 約 範 本

時 ， 對 於 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及 住 戶 對 於 陽 台 不 得 違 建 ， 如 需 裝 置 鐵 窗 時 ， 不 得 妨 礙 消

防 逃 生 急 難 救 災 機 能 」 及 「 共 用 部 分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劃 設 機 車 停 車 位 ， 供 住 戶 之 機

車 停 放 」 等 事 宜 ， 實 應 妥 為 修 訂 ， 亟 待 檢 討 改 善 。  

四 、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未 妥 善 規 劃 巷 道 停 放 機 車 之 問 題 ， 致 夜 間 汽 、 機 車 恣 意 停 放 ， 影

響 社 區 安 全 、 救 災 動 線 及 搶 救 速 度 ， 核 有 疏 失 〆  

( 一 ) 按 「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」 第 五 十 五 條 規 定 ， 汽 車 駕 駛 人 禁 止 在 人 行 道 臨 時 停 車 ，

騎 樓 亦 為 人 行 道 之 一 部 分 ， 主 管 機 關 可 依 當 地 交 通 狀 況 禁 止 ， 惟 機 車 退 出 人 行 道 、

騎 樓 之 法 源 未 有 明 文 規 定 ， 易 引 發 爭 議 ， 造 成 執 行 之 不 順 遂 。 又 查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

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五 十 九 條 明 定 ， 建 築 物 新 建 、 改 建 、 變 更 用 途 或 增 建 部 分 ， 應 依 都

市 計 畫 法 令 之 規 定 設 置 停 車 空 間 ， 其 未 規 定 者 ， 則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之 規 定 。 查 現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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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築 物 設 置 機 車 停 車 位 之 規 定 ， 台 北 市 在 「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」 規 定 建

築 物 按 其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一 定 數 量 機 車 停 車 位 ， 台 北 縣 則 於 「 台 北 縣 建 築 物 增 設

停 車 空 間 鼓 勵 要 點 」 規 定 每 增 設 一 個 汽 車 停 車 位 應 設 置 一 定 比 例 之 機 車 停 車 空 間 ，

新 竹 市 政 府 亦 有 類 似 規 定 。 另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發 布 之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修 正 條 文 ，

業 於 總 則 編 第 三 條 之 二 授 權 直 轄 市 、 縣 ( 市 )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得 就 建 築 物 停 車 空 間 另 訂

規 定 。 故 各 縣 市 得 於 當 地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或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總 則 編 第 三 條 之 二 之 授

權 ， 訂 定 建 築 物 設 置 機 車 停 車 位 之 規 定 。  

( 二 ) 另 按 市 區 道 路 條 例 之 管 轄 為 都 市 計 畫 道 路 部 分 ， 主 管 道 路 工 程 ( 設 施 物 ) 之 修 築 、 改

善 、 使 用 、 管 理 及 經 費 籌 措 等 事 宜 ， 市 區 道 路 工 程 設 計 標 準 由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訂

定 ， 本 案 有 關 建 築 物 之 出 入 巷 道 及 機 車 停 放 事 宜 等 係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( 由 交 通

部 及 警 政 署 主 管 ) 為 執 法 依 據 。 鑑 於 機 慢 車 停 放 ， 於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中 未 有 類

似 該 條 例 第 五 十 五 條 及 五 十 六 條 有 關 汽 車 停 車 之 限 制 規 定 ， 警 察 機 關 執 行 時 致 生 疑

義 。 內 政 部 業 已 函 請 交 通 部 建 議 研 修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， 增 列 機 慢 車 停 車 限 制

相 關 規 定 外 ， 另 對 狹 路 、 巷 道 禁 停 標 準 亦 建 請 予 以 規 範 。 次 查 「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盤

檢 討 實 施 辦 法 」 第 七 條 ， 已 明 文 規 定 「 都 市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時 ， 應 就 都 市 防 災 避 難 場

所 、 設 施 、 消 防 救 災 路 線 、 火 災 延 燒 防 止 地 帶 等 事 項 進 行 規 劃 及 檢 討 。 」 內 政 部 、

交 通 部 宜 督 促 各 地 方 政 府 應 確 實 依 照 辦 理 。  

( 三 ) 有 關 台 北 縣 蘆 洲 大 囍 社 區 鄰 近 區 域 違 建 狀 況 影 響 到 本 案 消 防 搶 救 之 情 形 ， 及 帄 日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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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消 防 車 輛 對 於 轄 區 搶 救 動 線 之 演 練 ， 詢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查 復 〆 「 一 、 本 案 通

往 火 災 現 場 之 各 巷 弄 除 因 民 眾 停 車 因 素 影 響 消 防 車 輛 通 行 外 ， 關 於 三 重 分 隊 五 十 公

尺 雲 梯 車 無 法 進 入 參 與 救 災 之 主 因 ， 在 於 座 落 民 族 路 四 ○ 八 巷 之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形 成

巷 道 寬 度 縮 減 ， 阻 礙 五 十 公 尺 之 雲 梯 車 通 行 々 另 較 嚴 重 之 違 建 係 民 族 路 四 二 六 巷 內

之 違 建 ， 如 無 該 處 違 建 ， 則 消 防 車 輛 可 由 仁 愛 街 直 接 轉 入 四 二 六 巷 再 轉 入 四 二 二 巷

進 行 部 署 … 。 二 、 由 於 本 轄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份 三 重 市 竹 圍 仔 街 工 廠 火 災 造 成 重 大 財 物

損 失 及 延 燒 面 積 ， 係 因 該 工 廠 位 居 巷 弄 狹 窄 地 區 ， 故 自 該 月 起 要 求 所 屬 各 消 防 分 隊 ，

針 對 包 括 巷 弄 狹 窄 地 區 、 水 源 缺 乏 地 區 、 建 築 物 密 集 極 易 延 燒 地 區 、 大 量 儲 存 危 險

物 品 場 所 等 每 週 一 提 報 一 處 災 害 搶 救 應 變 計 畫 ， 並 依 計 畫 實 施 演 練 。 」 惟 本 案 台 北

縣 蘆 洲 大 囍 社 區 係 為 八 十 四 年 構 築 之 集 合 住 宅 ，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凌 晨 發 生 大

火 ， 顯 見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未 規 劃 消 防 車 輛 之 行 進 動 線 ， 帄 時 對 於 巷 道 過 窄 、 路 邊

停 滿 車 輛 置 之 不 理 ， 坐 視 潛 藏 危 險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未 妥 善 規 劃 巷 道 停 放 機 車 之 問 題 ， 致 夜 間 汽 、 機 車 恣 意

停 放 ， 影 響 社 區 安 全 、 救 災 動 線 及 搶 救 速 度 ， 應 建 立 機 車 停 放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， 加 強

社 區 或 建 築 物 內 部 停 車 空 間 ， 規 劃 充 足 之 機 車 停 車 位 ， 並 勘 查 、 劃 設 安 全 的 機 車 停

車 範 圍 供 民 眾 使 用 ， 以 避 免 機 車 縱 火 案 波 及 無 辜 民 眾 生 命 財 產 之 安 全 。  

五 、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對 於 協 助 集 合 住 宅 落 實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維 護 保 養 及 檢 修 申 報 ， 未

能 發 揮 成 效 ， 致 生 重 大 傷 亡 ， 核 有 疏 失 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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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按 消 防 法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略 以 〆 「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， 應 由 管 理 權 人 ，

遴 用 防 火 管 理 人 ， 責 其 製 定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， 報 請 消 防 機 關 核 備 ， 並 依 該 計 畫 執 行 有

關 防 火 管 理 上 之 必 要 業 務 。 」 惟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三 條 對 於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供 公 眾 使

用 建 築 物 範 圍 之 規 定 ， 未 包 括 類 同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之 集 合 住 宅 ， 依 法 非 屬 應 實 施 防

火 管 理 之 場 所 。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布 「 內 政 部 推 動 防 火 管 理 制 度 計 畫 」 亦 僅

要 求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， 應 由 管 理 權 人 ( 所 有 人 、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) 遴

用 防 火 管 理 人 ， 就 建 築 物 整 體 ， 策 訂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。  

( 二 ) 復 按 消 防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略 以 〆 「 下 列 場 所 之 管 理 權 人 應 設 置 並 維 護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〆

一 、 依 法 令 應 有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建 築 物 。 … 」 同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略 以 〆 「 依 第 六 條 第

一 項 應 設 置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場 所 ， 其 管 理 權 人 應 委 託 第 八 條 所 規 定 之 消 防 設 備 師 或 消

防 設 備 士 ， 定 期 檢 修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， 其 檢 修 結 果 應 依 限 報 請 當 地 消 防 機 關 備 查 々 消

防 機 關 得 視 需 要 派 員 複 查 。 」 故 大 囍 市 社 區 係 屬 依 法 令 應 有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建 築 物 ，

其 管 理 權 人 依 法 應 委 託 消 防 專 技 人 員 ， 定 期 檢 修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， 並 依 限 報 當 地 消

防 機 關 備 查 。 惟 依 據 內 政 部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台 ( 八 八 ) 內 營 字 八 八 七 二 七 六 一 號

函 示 〆 「 一 、 為 考 量 住 宅 、 集 合 住 宅 類 ( Ｈ ２ 類 ) 建 築 物 係 首 度 辦 理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

檢 查 申 報 ， 因 數 量 龐 大 ， 地 方 建 管 單 位 工 作 量 將 因 而 大 增 ， 現 有 人 力 恐 不 勝 負 荷 。

鑑 於 『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』 之 實 施 應 已 能 促 使 住 戶 透 過 管 理 委 員 會 有 效 改 善 ， 達 到

維 護 公 共 安 全 之 目 的 ， 故 就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應 申 報 之 住 宅 、 集 合 住 宅 類 ( Ｈ ２ 類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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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築 物 ， 暫 改 成 先 由 十 五 層 以 上 規 模 者 開 始 實 施 。 至 十 四 層 以 下 之 住 宅 、 集 合 住 宅

類 ( Ｈ ２ 類 ) 建 築 物 視 本 次 申 報 之 實 施 成 效 ， 再 檢 討 訂 定 檢 查 簽 證 及 申 報 之 時 程 。 二 、

至 本 次 十 五 層 以 上 之 住 宅 、 集 合 住 宅 類 ( Ｈ ２ 類 ) 建 築 物 應 實 施 檢 查 項 目 ， 亦 一 併 改

以 『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』 、 『 直 通 樓 梯 』 、 『 安 全 梯 』 、 『 特 別 安 全 梯 』 等 共 用 部 分 為

四 個 檢 查 項 目 。 」  

( 三 ) 本 案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因 屬 八 層 樓 之 集 合 住 宅 ， 惟 依 上 開 函 示 卻 將 之 排 除 於 辦 理 建 築

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、 申 報 規 模 及 應 檢 查 簽 證 項 目 之 列 ， 該 社 區 亦 未 屬 建 築 技 術 規

則 第 二 百 二 十 七 條 所 規 定 之 高 層 建 築 物 ( 高 度 五 十 公 尺 或 樓 層 在 十 五 層 以 上 之 建 築

物 ) ， 無 法 參 照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訂 頒 之 「 防 災 中 心 值 勤 人 員 訓 練 作 業 計 畫 」 及 「 高 層 複

合 用 途 建 築 物 自 衛 消 防 編 組 演 練 暨 驗 證 實 施 計 畫 」 辦 理 相 關 自 衛 消 防 編 組 演 練 驗 證

及 高 層 建 築 物 防 災 中 心 服 勤 人 員 講 習 訓 練 工 作 。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份

至 七 月 份 執 行 「 住 宅 防 火 對 策 暨 防 範 電 氣 火 災 執 行 計 畫 」 具 體 成 效 略 為 〆 「 選 定 高

危 險 群 場 所 ， 實 施 診 斷 訪 視 戶 數 計 一 、 六 一 二 戶 々 發 放 『 居 家 防 火 安 全 自 我 診 斷 表 』

供 民 眾 自 我 檢 視 份 數 達 八 、 三 二 四 份 々 宣 導 危 險 區 域 住 戶 ， 設 置 獨 立 式 火 警 警 報 器

區 域 數 及 宣 導 住 戶 安 裝 數 ， 宣 導 一 ○ 九 區 ， 已 宣 導 七 二 八 戶 、 完 成 安 裝 四 四 四 具 … 。 」

又 詢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復 〆 「 台 北 縣 因 幅 員 遼 闊 ， 都 市 及 鄉 村 型 態 兼 具 ， 都 市 規 劃 不

及 人 口 快 速 成 長 ， 建 築 物 朝 向 高 層 化 發 展 。 經 統 計 台 北 縣 目 前 現 有 十 五 樓 以 上 建 築

物 計 一 、 三 三 二 棟 ， 十 樓 至 十 四 樓 建 築 物 計 一 、 七 一 二 棟 ， 其 他 尚 有 公 共 場 所 、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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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 、 危 險 物 品 場 所 合 計 約 一 ○ 、 八 一 五 家 。 因 限 於 消 防 人 力 不 足 ， 目 前 負 責 專 案 檢

查 之 消 防 人 力 僅 有 七 十 二 人 ， 執 行 消 防 安 全 檢 查 以 公 共 場 所 及 十 樓 以 上 建 築 物 為 首

要 檢 查 重 點 。 」  

( 四 )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消 署 預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五 ○ 一 三 六 一 號 函 頒 「 消 防

機 關 受 理 集 合 住 宅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申 報 作 業 處 理 原 則 」 ， 分 別 對 已 成 立 及 未 成 立

管 理 委 員 會 之 集 合 住 宅 ， 定 有 辦 理 檢 修 申 報 之 主 動 協 助 作 為 ， 「 主 動 與 管 理 委 員 會

保 持 聯 繫 ， 並 加 強 宣 導 執 行 檢 修 申 報 制 度 相 關 規 定 作 法 ， 同 時 予 以 必 要 之 協 助 ， 以

使 管 理 委 員 會 能 依 規 定 主 動 辦 理 整 棟 建 築 物 之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申 報 」 及 「 協 調 促

請 地 方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對 未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集 合 住 宅 訂 定 分 期 、 分 區 、 分 類 計 畫 ，

並 輔 導 其 召 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，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， 以 利 推 動 檢

修 申 報 制 度 」 及 內 政 部 以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台 內 消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八 九 六 八 四

號 令 修 正 發 布 「 直 轄 市 縣 市 消 防 車 輛 裝 備 及 其 人 力 配 置 標 準 」 ， 增 列 第 六 條 「 直 轄

市 、 縣 市 消 防 機 關 應 依 其 人 口 乘 以 十 萬 分 之 十 四 所 得 之 數 配 置 從 事 火 災 預 防 工 作 人

力 。 並 得 視 轄 區 建 築 物 種 類 、 用 途 、 樓 層 高 度 、 面 積 等 因 素 ， 再 酌 予 增 加 人 力 。 」

之 規 定 ， 惟 本 案 之 重 大 傷 亡 ， 顯 示 出 制 度 面 及 執 行 面 對 於 防 火 管 理 與 建 築 物 公 共 安

全 檢 查 申 報 ， 及 消 防 車 輛 裝 備 及 人 力 配 置 ， 成 效 不 彰 。  

( 五 ) 內 政 部 實 應 針 對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火 災 ， 重 新 檢 討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之 對 象 規 模 及

申 報 事 宜 ， 並 加 強 民 眾 防 災 意 識 及 自 我 防 火 管 理 能 力 ， 督 促 各 級 政 府 有 效 改 善 舊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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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築 物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及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々 又 台 北 縣 政 府 亦 應 妥 籌 經 費 充 實 消 防 人 力 及

設 備 ， 另 詳 為 訂 定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之 對 象 規 模 及 申 報 規 定 。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

府 對 於 協 助 集 合 住 宅 落 實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維 護 保 養 及 檢 修 申 報 ， 未 能 發 揮 成 效 ， 致

生 重 大 傷 亡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台 北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對 於 蘆 洲 大 囍 市 社 區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凌 晨 之 大

火 ， 未 能 於 第 一 時 間 完 全 掌 握 、 處 置 全 般 狀 況 ， 忽 略 該 起 火 點 可 由 三 個 方 位 部 署 消 防

救 災 車 輛 ， 亦 未 詢 明 「 大 囍 市 」 即 為 八 層 樓 之 建 築 物 ， 造 成 蘆 洲 及 慈 福 分 隊 三 十 二 公

尺 之 雲 梯 車 無 法 出 勤 ， 核 有 指 揮 調 度 不 當 之 失 々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對 於 類 如 蘆 洲 大 囍

市 社 區 未 能 實 質 督 導 公 寓 大 廈 之 維 護 管 理 ， 致 該 社 區 住 戶 將 門 廳 做 為 川 堂 供 社 區 共 用 且

大 量 停 放 機 車 ， 亦 未 妥 善 規 劃 巷 道 停 放 機 車 之 問 題 ， 致 夜 間 汽 、 機 車 恣 意 停 放 ， 影 響 救

災 動 線 及 搶 救 速 度 ， 且 未 能 落 實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維 護 保 養 及 檢 修 申 報 ， 均 有 違 失 。 爰 依

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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